
新能源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奖学金评定办法

（试行）

根据《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方案》（华电校研[2014]5 号）

和《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管理办法》（华电校研[2014]7 号）

相关文件规定，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并结合学院学科发展、研究生培养特点

和报考招生情况，特制定以下方案：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本学院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制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实施细则。

组长：李美成 王集令

成员：葛铭纬 姜良杰 陆强

秘书：杨光 张亦楠

二、评选范围

2021 级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我校全日

制研究生。

三、评选基本原则

1、硕士研究生奖励等级和标准按照《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

定管理办法》（华电校研〔2014〕7 号）文件要求执行。

2、研究生统考考生入学奖学金评定主要依据入学考试总成绩按专业排名，

推荐免试考生按照复试成绩按专业排名。

3、一等奖指标分配，原则上优先享受一等奖学金的硕士研究生为本科学

习成绩优秀的推荐免试生，推荐免试生按复试总成绩排名。其余指标按照统考

第一志愿考生的总成绩排名确定。

4、二等奖指标分配，原则上优先享受二等奖学金的硕士研究生为统考第



一志愿考生，其次为统考调剂考生,指标按照统考第一志愿、调剂考生的总成

绩排名确定。

5、三等奖指标分配，按照统考第一志愿考生、统考调剂考生的总成绩排

名确定。

四、奖学金评选办法

1、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入学奖学金评定，一等奖学金占总招生人数的

40%，二等奖学金占总招生人数的 40%，三等奖学金占总招生人数的 20%。各专

业指标分配根据评定顺序及学科发展需要，按比例分配。

2、入学奖学金评定顺序：第一顺序，推荐免试生；第二顺序，统考一志

愿考生；第三顺序，统考调剂考生。

3、保留入学资格并申请恢复入学的保研辅导员、支教团推免生，根据其

与学校签订的协议享受二等学业奖学金。其他保留入学资格并申请恢复入学的

学生享受三等学业奖学金。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10-61772239

新能源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日


